附件1
《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服务会员单位积分制
管理办法（试行）》

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以服务会员单位需求为导向，以会议、培训、活动等形式提供服务，为向会员单位提供更优质、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激发会员单位参加活动的自觉性、积极性，增强协会的凝聚力，使所有会员单位享受到服务项目，助力民办教育健康、规范、高质量发展。对每年年检合格的会员单位实行年度积分管理，制定《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服务会员单位积分制管理办法》（试行），积分基础分为100分，附加分20分，协会于每年底公布积分情况。
第一章 会议和活动
第一条 按照协会要求，完成年度会员单位学校信息更新的单位记5分。
第二条 参加协会组织的会议、培训、活动或积极响应行业调研、征求意见的单位，每次记2分，全年累计不超过10分。
第三条 参加协会组织的外出交流、考察调研等专项活动，或受协会委托，接待省内外行业协会参观交流活动的单位，记5分。
第四条 参加协会组织的课题组或专题工作小组的单位，每次记5分，参与书面课题报告或专题工作成果撰写再加5分。
第五条 对协会组织的会议或活动提供支持，提供会务服务工作的单位每次记5分，提供场地支持的单位，每次记5分；组织教职工积极参加培训或活动，每次参会人数3-5人的单位，每次记5分。
第二章 缴纳会费
第六条 成功推荐新会员入会并缴纳当年会费的单位，每推荐一家记2分。全年累计不超过10分。
第七条 在缴纳会费通知下发1个月内交纳本年度会费的单位，记10分。在11月30日—12月31日交纳下一年度会费的单位，记5分。
第八条 截止12月31日未缴纳当年会费的单位，不能参加当年各类推优活动和信用评价。
第三章 行业宣传
第九条 响应协会征稿号召，积极向协会投稿，宣传学校亮点做法和行业正能量，被协会公众号或网站采用的单位，每次记2分，全年累计不超过10分。
第四章 附加分
第十条 对协会工作和活动进行赞助，或给予物资、物品支持的单位，经会议讨论，按照物资、物品价值总额酌情加分，但不超过10分。
第十一条 根据协会工作需要，安排职工派驻秘书处协助工作的单位每次记5分，但累计不超过10分。

第五章 扣分项目
第十二条  经业务指导单位向协会通报，会员单位有严重违规违法行为，或违反相关行业自律性规约，每次扣10分。
第十三条  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活动，报送数据或材料弄虚作假，每次扣10分。
第六章 积分运用
第十四条 会员单位年度累计积分，按10分折算后计入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会员单位行业自律诚信办学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加分项。
第十五条 每年在不同办学类型的会员单位中总积分在80分及以上的学校中评出先进会员单位。
以上会员单位积分制管理办法自2026年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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